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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 

本标准由河北省土木建筑学会混凝土与建材装备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河北省建筑机械材料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河北点石成金建材有限公司、河北蓝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张家口市河山汇

德建材有限公司、廊坊市万丰节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卓丰建材有限公司、邯郸市建设局、石家庄

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河北世纪阳光建材有限公司、石家庄三楷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同泽、曹学潮、齐辉、王宇光、仝鹏、王爱军、尹景春、雷坤、马修昌、刘

宝奇、赵士举、樊琦、耿向龙、郅超、路保腾、王岳勇、韩卫东、苏义、徐少宁、李飞先、陈惠、杨子

叶、刘晓辉、李慧、王士涛、吴晓超、路宏伟、张庆瑜、安利志、吴建乐、邱忠波、郝慧君、孙志磊、

陈亮、巩亚敏、马丽霞、魏慧慧、龚英超、王金玉、李占国、杨虎林、何燕琴、赵栋、孙晓丽、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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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拌砂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预拌砂浆基本规定、材料管理、厂址选择、设备设施、生产管理、检验与验收、安全

生产、内设试验室管理、运输与交付、施工过程管理、资料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专业生产厂生产的，用于建筑及市政工程的砌筑、抹灰、地面等工程及其他用途的水

泥基普通预拌砂浆，特种砂浆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 23439  混凝土膨胀剂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20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7531  有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的测定 

GB/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9142  混凝土搅拌机 

GB/T 14337  化学纤维短纤维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 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18736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 

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 

GB/T 25181  预拌砂浆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146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T 7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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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T 98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T 220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JGJ/T 223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C 474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JC/T 1042  膨胀玻化微珠 

JC/T 2190  建筑干混砂浆用纤维素醚 

JG/T 158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164  砌筑砂浆增塑剂 

JB/T 11186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干混砂浆生产成套设备(线) 

JB/T 11859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湿拌砂浆搅拌站 

SB/T 10461  干混砂浆散装移动筒仓 

SB/T 10546  散装干混砂浆运输车 

SB/T 10647  干混砂浆质量管理规程 

YB/T 4201  普通预拌砂浆用钢渣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拌砂浆 

专业生产厂生产的湿拌或干混砂浆。 

3.2  

干混砂浆 

水泥、干燥骨料或粉料、添加剂以及根据性能确定的各种组分，按一定比例在专业生产厂计量、混

合而成，在使用地点按规定比例加水或配套液体拌合使用的干混拌合物。干混砂浆也称为干拌砂浆。 

3.3  

湿拌砂浆 

水泥、细骨料、矿物掺合料、外加剂、添加剂和水，按一定比例，在搅拌站经计量、拌制后，运至

使用地点，并在规定时间内使用拌合物。 

3.4  

普通干混砂浆 

用于砌筑、抹灰、地面和普通防水工程的干混砂浆。 

3.5  

砌筑砂浆 

将砖、石、砌块等块材砌筑成为砌体的预拌砂浆。 

3.6  

抹灰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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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抹在建（构）筑物表面的预拌砂浆。  

3.7  

地面砂浆 

用于建筑地面及屋面找平层的预拌砂浆。 

3.8  

防水砂浆 

用于抗渗防水部位的预拌砂浆。 

3.9  

添加剂 

改善砂浆性能的材料。 

3.10  

填料 

起填充作用的矿物材料。 

3.11  

开放时间（Hk） 

湿拌砂浆自加水拌合后，拌合物保持其施工及力学性能持续稳定的时间间隔。开放时间内应满足以

下四个指标的要求，其中稠度损失率、表观密度变化率、28d抗压强度变化率均为开放时间内相应的变

化量与加水搅拌后测得初始值相比： 

a) 稠度损失率≤30%； 

b) 相对泌水率≤3%； 

c) 表观密度变化率≤5%； 

d) 28d 抗压强度变化率≤15%，且不小于设计强度等级。 

3.12  

内设试验室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内部设置的从事原材料和产品检验的质量控制部门。 

3.13  

技术资料 

与生产、应用、验收、质量控制相关的各种技术文件。 

3.14  

电子资料 

以电子媒体形式保存的技术资料。 

4 基本规定 

4.1 企业应取得相应的备案证书后方可生产预拌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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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业生产工艺布局应合理，生产过程应安全，场区地面应硬化，标牌标识应清晰明确。 

4.3 新建、扩建企业应在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新建、扩建工作。 

4.4 企业宜选用低噪音、低能耗、低排放及技术先进、易于控制和管理的生产、运输及检验设备，环

境测评应达标，鼓励绿色生产。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设备。 

4.5 企业应按相关标准要求控制放射性指标。 

4.6 离居民较近一侧的厂界噪声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不满足标准要求时，应安装隔声设施。 

4.7 噪声、粉尘、废弃物排放应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不达标时应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进行处理。 

4.8 企业应设立质量管理组织机构，配备符合要求的相应专业技术人员。制定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5 材料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企业应建立健全材料管理制度，宜建立材料供应商档案。 

5.1.2 原材料进厂应按批进行验收和抽样复验，经验收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1.3 各种粉状原材料应分仓储存，不同规格和产地的材料应分开存放。所有原材料应设有明显标识，

标识应注明材料的品名、产地、等级、规格等信息。 

5.1.4 所有原材料不应对人体、生物及环境造成有害的影响，并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和环保相关标准

要求的规定。 

5.2 水泥 

5.2.1 水泥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且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采用其他水泥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

定。 

5.2.2 应采用散装水泥。 

5.2.3 水泥进厂时应有质量证明文件。对进厂水泥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按批进行复验，复验合格

后方可使用。 

5.3 骨料 

5.3.1 细骨料应符合 GB/T 14684 的规定。且不应含有粒径大于 4.75mm 的颗粒。 

5.3.2 天然砂的含泥量应小于 5.0%，泥块含量应小于 2.0%。细骨料最大粒径应符合相应砂浆品种的要

求。 

5.3.3 骨料进厂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对进厂骨料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按批进行复验，复

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4 矿物掺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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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天然沸石粉、硅灰应分别符合 GB/T 1596、GB/T 18046、GB/T 18736

的规定。采用其他品种矿物掺合料时，应经过试验验证。 

5.4.2 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通过试验确定。 

5.4.3 矿物掺合料进厂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并应按照不同品种、等级储存于仓罐中。对进厂矿物掺

合料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按批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5 外加剂 

5.5.1 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JC 474 以及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5.5.2 外加剂进厂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对进厂外加剂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按批进行复验，

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6 添加剂 

5.6.1 保水增稠材料、可再分散乳胶粉、颜料、纤维等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或经过试验验证。 

5.6.2 保水增稠材料用于砌筑砂浆时应符合 JG/T 164 的规定。 

5.6.3 添加剂进厂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对进厂添加剂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按批进行复验，

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7 填料 

重质碳酸钙、轻质碳酸钙、石英粉、滑石粉等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或经过试验验证。 

5.8 水 

拌制砂浆用水应符合JGJ 63的规定。 

6 设备、设施 

6.1 生产设备、设施 

6.1.1 湿拌砂浆生产设备应符合 JB/T 11859 标准要求；干混砂浆生产设备应符合 JB/T 11186 标准要

求。 

6.1.2 湿拌砂浆生产线设计年产量应不低于 15万 m
3
；干混砂浆生产线设计年产量应不低于 20万 t。 

6.1.3 各种原材料和成品应有专用存储仓，并应有明显标识。 

6.1.4 预拌砂浆生产和储存过程中的粉尘排放点应有除尘设施。 

6.1.5 湿拌砂浆企业应配备专用搅拌运输车不少于 5辆；干混砂浆企业应配备背罐车不少于 1辆，砂

浆专用运输车不少于 3辆，用于建筑工地的具有计量搅拌装置的砂浆筒仓不少于 20 个。运输车辆及筒

仓均应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6.1.6 骨料堆场地面应硬化，存储场地应封闭，宜安装除尘设施。 

6.1.7 干混砂浆企业应配备相应的烘干设备，并应有相应的除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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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企业应配备相应的骨料筛分设备，并应有相应的除尘设施。 

6.2 检验设备、设施 

6.2.1 试验室应分别设置水泥室、试配室、力学室、天平室、标养室、留样室等基本设施。其中标养

室面积不小于 20m
2
。 

6.2.2 企业应配备的检验仪器、设备包括：水泥净浆标准稠度与凝结时间测定仪；水泥净浆搅拌机；

水泥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水泥抗折试验机；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仪；水泥胶砂振动台；水泥胶砂搅拌

机；标准恒温恒湿养护箱；干缩率养护箱；水泥标准养护箱；水泥细度负压筛析仪；砂浆分层度测定仪；

高温炉；砂浆搅拌机；砂浆稠度仪；砂浆密度测定仪；砂浆凝结时间测定仪；砂浆渗透仪；立式砂浆收

缩仪；振动筛；容量筒；压力试验机（破坏载荷应在其量程的 20%～80%内，精度为±1%）；拉伸粘结

强度试验机（破坏载荷应在其量程的 20%～80%内，精度为±1%，最小示值为 1N）；电子天平（量程为

200g，感量应为 0.1g；量程为 2000g，感量应为 1g）；秒表；恒温鼓风干燥箱；冷冻箱（室）。 

6.2.3 试验仪器、设备均应定期由法定计量部门对其进行检定或校准。检验仪器、设备应有明显的检

定或校准标识，标识内容应包括仪器设备使用状态、检定日期及有效期。 

7 生产管理 

7.1 计量管理 

7.1.1 生产所用计量设备应由法定计量部门定期检定或校准，经检定或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 

7.1.2 经中修、大修或迁移新地点后生产用计量设备应重新检定或校准，重新检定或校准合格后方可

使用。 

7.1.3 企业应每月对生产用计量系统进行至少一次自校准。 

7.1.4 生产用计量设备应能满足不同配合比、不同品种砂浆连续生产的需要，并应具有实际计量结果

逐盘记录和储存的功能。 

7.1.5 各种固体材料的计量均应按质量计，水和液体外加剂的计量可按体积计。 

7.1.6 湿拌砂浆和干混砂浆材料的计量允许偏差应分别符合表 1、表 2的规定。 

表1 湿拌砂浆材料计量允许偏差 

原材料 水泥 细骨料 外加剂 添加剂 矿物掺合料 水 

每盘计量允许误差/% ±2 ±3 ±2 ±2 ±2 ±2 

累计计量允许偏差/% ±1 ±2 ±1 ±1 ±1 ±1 

表2 干混砂浆材料计量允许偏差 

原材料 水泥 骨料 外加剂 添加剂 矿物掺合料 其他材料 

计量允许误差/% ±2 ±2 ±2 ±2 ±2 ±2 

7.2 过程控制 

7.2.1 干混砂浆应采用电脑控制的干粉混合机进行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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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预拌砂浆企业的配合比资料应与实际生产配合比相一致。 

7.2.3 预拌砂浆的配合比应通过设计计算和试配调整确定，配合比各组分数据采用质量计算。  

7.2.4 砌筑砂浆配合比应符合 JGJ 98 的规定，抹灰砂浆及地面砂浆可参照执行。 

7.2.5 当主要原材料和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配合比的设计和试配。 

7.2.6 预拌砂浆生产前，应通过工艺试验确定最佳混合时间。湿拌砂浆的混合时间不应少于 90s，干

混砂浆混合时间不宜大于 5min。 

7.2.7 应定期检查混合机的混合效果以及进/出料口的封闭情况。 

7.2.8 预拌砂浆在生产过程中应避免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所有材料的输送及计量供需均应在密闭状态

下进行，并应有收尘装置。 

8 检验与验收 

8.1 原材料检验 

8.1.1 检验批划分 

8.1.1.1 对同一水泥厂生产的同品种、同强度等级的水泥，以单次进厂的同批次水泥为一个检验批，

但一个检验批的总量不得超过 500t。 

8.1.1.2 骨料以单次进货量为一个检验批，但原砂单个检验批的总量不得超过 1000t，成品砂单个检

验批的总量不得超过 100t。 

8.1.1.3 矿物掺合料、外加剂、添加剂以单次进货量为一个检验批，但一个检验批的总量不得超过其

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检验批数量。 

8.1.2 进厂检验项目 

原材料进厂检验项目及所依据的标准见表3。 

8.1.2.1 矿物掺合料细度测定按 GB/T 1596 的有关要求执行。烧失量的测定按 GB/T 176 的有关要求执

行。其中矿渣粉烧失量试验的灼烧时间为 15min～20min。 

8.1.2.2 硅灰胶砂性能检验按照 GB/T 18736 的有关要求执行。 

8.1.2.3 矿渣粉活性指数、含水量测定按照 GB/T 18046 的有关要求执行。 

8.1.2.4 添加剂的细度、固含量试验按照 GB/T 8077 的有关要求执行。粘度测定按照 JC/T 2190 的有

关要求执行。灰分试验按 GB/T 7531 的有关要求执行。 

8.1.2.5 添加剂凝结时间测定按照 GB/T 1346 的有关要求执行。 抗压强度测定按 GB/T 17671 的有关

要求执行。限制膨胀率测定按 GB 23439 的有关要求执行。 

8.1.2.6 水泥净浆流动度的测定按 GB/T 8077 的有关要求执行。断裂伸长率测定按 GB/T 14337 的有关

要求执行。 

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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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原材料进厂检验项目 

原材料种类 复验项目 执行标准 

水泥 
安定性、凝结时间、1d 强度

1）
、3d 抗折强度、3d 抗压强度、

28d 抗折强度、28d 抗压强度 
GB175 

骨料 

原砂 含泥/石粉量、含水率、泥块含量、级配
2）
 

GB/T 14684 

成品砂 

天然砂 最大粒径、级配
3）
、含泥量、含水率 

人工砂 最大粒径、级配
3）
、石粉含量、含水率 

钢渣砂 最大粒径、级配
3）
、堆积密度、含水率 YB/T 4201 

轻骨料 
聚苯颗粒 堆积密度、粒度 JG/T 158 

玻化微珠 外观、粒径、堆积密度、体积吸水率 JC/T 1042 

矿物掺合

料 

粉煤灰 细度、烧失量 
GB/T 1596 Ⅱ级标

准 

硅灰 烧失量、胶砂性能 GB/T 18736 

矿渣粉 活性指数、含水量、烧失量 GB/T 18046 

 添加剂 

纤维素醚 外观、细度、粘度、灰分
4）
 JC/T 2190 

可再分散胶粉 外观、灰分、固含量 
GB/T 8077、GB/T 

7531 

用于普通砂浆的保水

增稠材料 
外观、凝结时间差、抗压强度比 JG/T 164 

膨胀剂 细度、凝结时间、水中 7d 的限制膨胀率、抗压强度 GB 23439 

超塑化剂 细度、水泥净浆流动度 GB 8076 

聚丙烯纤维 外观、尺寸、断裂伸长率 GB/T 21120 

1）
当对水泥 1d 强度有要求时。 

2）
是否作为进厂和各评判指标由企业自行确定。 

3）
由干混砂浆生产企业根据产品配方设计或有关标准自行确定。 

4）
由干混砂浆生产企业结合自身情况确定指标。 

8.2 生产过程检验 

预拌砂浆生产过程中应测定干躁骨料或轻骨料的含水率，每一工作班次不应少于一次。试验方法按

GB/T 14684的要求执行。 

8.3 产品检验  

8.3.1 型式检验 

8.3.1.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c) 主要材料、配合比或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停产六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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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3.1.2 预拌砂浆型式检验项目及性能指标见表 4、表 5。 

表4 湿拌砂浆型式检验项目及性能指标 

项目 湿拌砌筑砂浆 湿拌抹灰砂浆 湿拌地面砂浆 湿拌防水砂浆 

表观密度/kg/m
3
 ≥1800 

保水率/% ≥88 

开放时间 Hk/h Hk≥4 

14d 拉伸粘结强度/MPa — 
M5≥0.15， 

＞M5≥0.20 
— ≥0.20 

抗渗压力/MPa — — — 
P6≥0.6、P8≥0.8、

P10≥1.0 

抗冻性
a
/% 强度损失率≤25、质量损失率≤5 

28d 收缩率/% — ≤0.20 — ≤0.15 

28d 抗压强度/MPa M5≥5.0、M7.5≥7.5、M10≥10.0、M15≥15.0、M20≥20.0、M25≥25.0、M30≥30.0 

稠度实测值和合同规定

值允许偏差/mm 
规定稠度为 50、70、90 时，允许偏差为±10；规定稠度为 110 时，允许偏差为–10～+5 

a 
有抗冻性要求时，应进行抗冻性试验。 

表5 干混砂浆型式检验项目及性能指标 

项目 

干混砌筑砂浆 干混抹灰砂浆 

干混地面砂浆 
干混普通防水

砂浆 
普通砌筑砂

浆 

薄层砌筑砂

浆 

普通抹灰砂

浆 

薄层抹灰砂

浆 

凝结时间/h 3～9 — 3～9 — 3～9 3～9 

保水率/% ≥88 ≥99 ≥88 ≥99 ≥88 ≥88 

2h 稠度损失率/% ≤30 — ≤30 — ≤30 ≤30 

14d 拉伸粘结强

度/MPa 
— — 

M5≥0.15， 

＞M5≥0.20 
≥0.30 — ≥0.20 

抗渗压力/MPa — — — — — 

P6≥0.6、

P8≥0.8、

P10≥1.0 

抗冻性/% 强度损失率≤25、质量损失率≤5 

28d 收缩率/% — — ≤0.20 ≤0.20 — ≤0.15 

28d 抗压强度

/MPa 
M5≥5.0、M7.5≥7.5、M10≥10.0、M15≥15.0、M20≥20.0、M25≥25.0、M30≥30.0 

a 
有抗冻性要求时，应进行抗冻性试验。 

8.3.2 出厂检验 

8.3.2.1 预拌砂浆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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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 湿拌砂浆出厂检验试样应在搅拌地点随机采取，取样频率和组批符合下列规定： 

a) 稠度、保水率、凝结时间、抗压强度和拉伸粘结强度检验的试样，每 50m
3
相同配比的湿拌砂

浆取样不应少于一次；每一工作班相同配比的湿拌砂浆不足 50m
3
时，取样不应少于一次； 

b) 抗渗压力检验的试样，每 100m
3
相同配比的湿拌砂浆取样不应少于一次；每一工作班相同配比

的湿拌砂浆不足 100m
3
时，取样不应少于一次。 

8.3.2.3 干混砂浆应以不超过 800t 或 1d 产量为一个检验批，取样应在出料口随机采取，试样应混合

均匀。试样总量不应少于试验用量的 4倍。 

8.3.2.4 预拌砂浆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6。 

表6 预拌砂浆出厂检验项目 

品种 出厂检验项目 

湿拌砌筑砂浆 稠度、保水率、凝结时间、抗压强度 

湿拌抹灰砂浆 稠度、保水率、凝结时间、抗压强度、拉伸粘结强度 

湿拌地面砂浆 稠度、保水率、凝结时间、抗压强度 

湿拌防水砂浆 稠度、保水率、凝结时间、抗压强度、拉伸粘结强度、抗渗压力 

干混砌筑砂浆 
普通砌筑砂浆 保水率、2h 稠度损失率、抗压强度 

薄层砌筑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干混抹灰砂浆 
普通抹灰砂浆 保水率、2h 稠度损失率、抗压强度、拉伸粘结强度 

薄层砌筑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拉伸粘结强度 

干混地面砂浆 保水率、2h 稠度损失率、抗压强度 

干混普通防水砂浆 保水率、2h 稠度损失率、抗压强度、拉伸粘结强度、抗渗压力 

8.3.3 交货检验 

8.3.3.1 交货检验为交货时的质量验收，可抽取实物试样，以其检验结果为依据，或以同生产班次预

拌砂浆的出厂检验报告为依据，采取的验收方法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湿拌砂浆交货检验应在交货地点随即采取。当从运输车中取样时，砂浆试样应在卸料过程中卸

料量的 1/4 至 3/4 之间采取，且应从同一运输车中采取； 

b) 湿拌砂浆交货检验试样的采取、稠度及保水率试验应在砂浆运到交货地点时开始算起 20min

内完成，试件的制作应在 30min 内完成。每个试验取样量不应少于试验用量的 4倍； 

c) 干混砂浆交货检验以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同班次出厂检验报告为依据时，检验报告应在交货时提

供给需方，同时需方在收货时应在同编号的预拌砂浆中抽取试样留样，试样不应小于试验用量

的 4倍，双方共同签封后，由需方保存 3 个月； 

d) 干混砂浆交货检验以抽取实物样品的检验结果为验收依据时，供需双方应在交货地点共同取样

和签封，每批的取样应随机进行，试样总量应不小于检验需用量的 8倍；将试样分为两等份，

一份由供方封存 40d，另一份由需方送至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当需方对预拌砂

浆质量有疑问时，应在 3个月内将签封的试样送省级或省级以上国家认可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进行仲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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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 预拌砂浆的交货检验项目见表 7，如有特殊要求可经双方确认后进行。 

表7 预拌砂浆交货检验项目 

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砌筑砂浆 抗压强度、凝结时间、保水率 

抹灰砂浆 抗压强度、凝结时间、保水率、拉伸粘结强度 

地面砂浆 抗压强度、凝结时间 

普通防水砂浆 抗压强度、凝结时间、抗渗等级、粘结强度 

8.3.4 试验方法 

湿拌砂浆按实际稠度进行试验，湿拌砂浆试样的采样及稠度、保水率试验应在砂浆运送到交货地

点时开始算起 20min 内完成，试样的制作应在 30min 内完成；干混砂浆试验时的稠度为：干混砌筑砂

浆 70mm～80mm；干混抹灰砂浆 90mm～100mm；干混地面砂浆 45 mm～55mm；普通防水砂浆 70 mm～80mm，

其他干混砂浆试验时的稠度应符合产品说明书或相关标准的要求。 

8.3.4.1 抗压强度 

除规定外，抗压强度试验按行业标准JGJ/T 70的有关要求执行。 

8.3.4.2 抗渗压力 

抗渗压力试验按行业标准JGJ/T 70的有关要求执行。 

8.3.4.3 表观密度 

表观密度试验按行业标准JGJ/T 70的有关要求执行。 

8.3.4.4 稠度 

稠度试验按行业标准JGJ/T 70的有关要求执行。 

8.3.4.5 保水率 

保水率试验按行业标准JGJ/T 70的有关要求执行，其中滤纸数量可为8片。 

8.3.4.6 相对泌水率 

向1L玻璃量筒中填灌砂浆至1L刻度值，密封盖严静置，测量离析水量，见式（1）。 

相对泌水率 %100
V

V
B k ……………………………………（1） 

B——砂浆相对泌水率（%） 

kV ——砂浆到达开放时间时的泌水总量（ml） 

V ——量筒中灌入砂浆总量（ml） 

8.3.4.7 凝结时间 

除规定外，凝结试验试验按行业标准JGJ/T 70的有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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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8 泌水率 

泌水率试验按 GB/T 50080 的有关要求执行。 

8.3.4.9 拉伸粘结强度 

除规定外，拉伸粘结强度试验按行业标准 JGJ/T 70 的有关要求执行。 

8.3.4.10 收缩 

收缩试验按行业标准 JGJ/T 70 的有关要求执行。 

8.3.4.11 抗冻性 

抗冻性试验按行业标准 JGJ/T 70 的有关要求执行。冻融循环次数按夏热冬暖地区 15 次、夏热冬冷

地区 25 次、寒冷地区 35次、严寒地区 50 次确定。 

8.4 施工质量验收 

预拌砂浆施工质量验收应按JGJ/T 223《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9 安全生产 

9.1 企业应设置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9.2 企业厂区内危险位置应设置警示标牌。 

9.3 生产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清理时必须切断电源，维修人员禁止一人单独作业，防止发生意外。 

9.4 所有设备设施的电路必须设置过载保护、漏电保护、过压保护。 

9.5 人员进入生产现场应佩戴相应安全防护用品。 

9.6 运输车辆司机必须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10 内设试验室管理 

10.1 一般规定 

10.1.1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设置内设实验室。 

10.1.2 试验工作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 

10.1.3 试验工作不应受到周围环境的粉尘、噪声、震动、电磁辐射等影响。 

10.1.4 试验室内仪器设备应放置合理，操作方便，保证安全，重要的、大型的仪器设备应编制作业指

导书。 

10.1.5 试验室应对出具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10.1.6 试验室应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形成文件。 

10.1.7 试验室宜制定检验比对验证制度，定期与国家级、省级试验室进行比对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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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试验人员 

10.2.1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内设试验室应配备试验人员不少于 3人。试验员应熟悉本岗位职责、相关技

术标准和试验操作要点，并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 

10.2.2 试验室应配备熟悉相关试验工作的试验室主任不少于 1人。 

10.2.3 企业应建立试验人员技术档案，制订试验人员的年度培训和考核计划。 

10.3 试验管理 

10.3.1 试验过程应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并对试验的时间、环境、数据进行记录。 

10.3.2 试验人员在进行试验工作前、后应检查所用仪器设备的工作状态并做好记录，确认仪器设备正

常后方可进行检测工作。 

10.3.3 样品应由专人管理，建立样品台账，做到账物一致。留样室应干燥通风。 

10.3.4 检验任务单、原始记录、试验报告等技术资料应包括试验的详细信息，并对资料进行分类归档，

防止损坏丢失。 

11 运输与交付 

11.1 散装运输应采用专用运输车，避免遗洒。装料前装料口应保持清洁，桶内不应有存水、存浆及杂

物。 

11.2 运输过程中应密封、防水、防潮，并应有除尘装置。 

11.3 湿拌砂浆应采用搅拌运输车运送；干混砂浆散装运输车应符合 SB/T 10546 的相关要求，移动筒

仓应符合 SB/T 10461 的相关要求。 

11.4 装料、运送过程中应保证砂浆拌合物的均匀性，不应产生分层、离析现象。 

11.5 预拌砂浆运送时应随车签发发货单，内容宜包括合同编号、发货单编号、工程名称、供需方、使

用部位、供货日期、运输车编号、运送时间等信息。 

11.6 湿拌砂浆开放时间不应小于 4h，凝结时间在不影响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根据砂浆品

种及施工需要商定，但一般不大于 24h；干混砂浆保质期为三个月，超出保质期不得使用。  

12 施工过程管理 

12.1 预拌砂浆施工时，施工环境温度宜为 5℃～35℃。当温度低于 5℃或高于 35℃施工时，应采取保

证工程质量的措施。风速为五级及以上、雨天、雪天的露天环境条件下不应进行预拌砂浆施工。 

12.2 预拌砂浆生产单位应提供产品施工工艺说明书，内容应包括拌合用水量范围、适用范围、砂浆拌

合要求、施工工法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12.3 施工单位施工前，应根据预拌砂浆生产单位提供的施工工艺，结合设计和工程要求编制施工方案，

并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12.4 施工单位应建立各道工序的自检、互检和专职人员检验制度，并应有完整的施工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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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干混砂浆应按照施工工艺说明书进行砂浆拌合，拌合用水宜采用饮用水，当采用其他水源时，水

质应符合 JGJ 63 中拌合水的有关规定。 

12.6 不同品种、规格的预拌砂浆不得混用。 

12.7 施工过程突遇下雨时，应及时保护已施工部位。已施工完毕的工序，应及时做好成品保护。 

12.8 湿拌砂浆应在开放时间内使用，使用前应拌合均匀，超过开放时间后严禁使用。 

12.9 湿拌砂浆运到现场后，必须储存在密闭容器内如滞留罐或砂浆池。 

12.10 滞留罐和砂浆池应有明显标识，表明砂浆种类、数量、储存起始时间。 

12.11 砂浆池容积应大小合适，在保证施工效率的前提下保证存储砂浆的使用性能。砂浆池中砂浆应

集中使用，避免水分多次蒸发。 

12.12 砂浆池表面吸水率应小于 5%，应防雨防晒，表面应完全遮盖，保证砂浆处于密闭状态。 

13 资料管理 

13.1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资料管理制度。资料应真实、有效、齐全。 

13.2 企业应向需方提供产品出厂合格证、预拌砂浆型式检验报告、发货单、出厂检验报告、施工工艺

说明书、需方要求的其他技术指标证明等资料。当需方需要其他资料时，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13.3 企业应对生产和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资料、数据及时整理、归档、保存。 

13.4 归档资料应包括： 

a) 订货合同； 

b) 生产任务单； 

c) 配比通知单； 

d) 原材料试验报告； 

e) 预拌砂浆型式检验报告； 

f) 预拌砂浆出厂检验报告； 

g) 发货单； 

h) 配合比调整记录； 

i) 出厂合格证； 

j) 事故分析及处理资料； 

k) 人员档案； 

l) 施工工艺说明书； 

m) 其他重要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